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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铜梁区太平镇人民政府
关于开展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的

通  知

各村（居）委会、镇属各办（站、所）：

近年来，全镇电动车数量迅速增长，多数不具备过流和短路保护功能，车身大多是泡沫、塑料等易燃可燃材料，且普遍存在入楼入户停放充电的现象，一旦起火燃烧，蔓延十分迅速，并产生大量有毒烟气，极易致人伤亡。为深刻汲取近期电动车火灾事故教训，切实加强全镇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严防电动车火灾事故发生，即日起在全镇开展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现将有关工作通知如下：

一、工作目标

通过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电动自行车销售、停放和充电的管理，落实电动车火灾防范措施，发现并消除动态性火灾隐患，有效预防和减少电动车火灾事故发生；推动技防措施落实，建立长效管理机制；广泛普及消防安全常识，提高群众电动车火灾防范意识。

二、整治重点

（一）重点整治范围：电动车销售点、临街商铺、企业集体宿舍、居民住宅区以及快递等停放电动车较多并提供充电设施的单位和场所。

（二）重点整治内容：违法销售质量不合格电动车；建筑内部特别是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违规私拉电线和乱装插座给电动车充电；未按要求设置电动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电动车充电设施不符合用电安全要求；电动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未采取防火分隔措施。

三、工作步骤

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共分三个阶段：

（一）动员部署阶段（2021年5月15日前）：制定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建立工作机制，落实责任，细化措施。

（二）集中整治阶段（5月16日—6月30日）：结合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积极发动社会各方面力量，集中排查整治电动车突出问题，遏制电气火灾多发势头。通过整治达到“车辆有序停放”、“车辆停放有安全距离”、“禁止楼道通道停放”、“与住房保持安全距离”的目标。

（三）总结阶段（7月1—10日）：对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工作开展情况进行汇总分析，认真总结经验做法，研究建立电动车火灾防范长效管理机制，从源头上提升电气火灾防范水平。

四、工作措施
（一）落实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明确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的责任人。市场监管所、经发办等部门要严把市场准入关、流通关，质量不合格电动车一律不得进入市场，对违法销售质量不合格电动车的，一律依法严肃查处。建设管理环保办应将电动车火灾防范工作纳入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管理、评比、考核内容，督促落实消防工作责任；要督促物业服务企业、居民小区管理单位加强公共区域的电动车消防安全管理。各村（居）委会要依法依规落实消防安全管理责任，不定期对辖区电动车停放、充电单位和场所开展排查整治；督促辖区内快递等企业加强对从业人员的消防安全提示，要求其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

（二）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各村（居）委会及有关行业部门要加强防火检查，尤其是夜间巡查，及时发现和制止违规停放电动车及充电行为，组织发动基层网格力量加强电动车停放、充电管理。各电动车销售单位、村（居）民委、居民小区管理单位要履行法定消防安全职责，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等行为。要坚决执行电动车停放充电“三个决不能”要求（决不能进楼入户，决不能违规充电，决不能停放在楼梯间），对检查发现在建筑内的共用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处等公共区域违规停放、充电的，须立即制止并组织清理；对拒不清理的，及时向派出所报告。

（三）推进电动车停放充电设施建设。镇建设管理环保办、生态治理中心等有关单位要加强沟通协调，集中规划建设一批电动车库（棚）和集中充电设施。对电动车较多的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居民楼院，企事业单位、村（居）委会和居民小区管理单位，要在有条件的地方尽快修建电动车库（棚）。电动车库（棚）应采用不燃材料，配置简易喷淋、干粉灭火器、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等消防设施器材，并与建筑物保持安全距离；在电动车库（棚）内应规划配建具备定时充电、自动断电等功能的充电设施，电气设备和线路敷设要符合相关技术标准要求。

（四）加强电动车火灾防范宣传教育。各村（居）委会、相关单位要充分利用居民区内板报、公示栏等宣传阵地，张贴电动车火灾预防类消防公益广告，引导群众购买质量合格电动车，规范群众电动车停放、充电行为。要深入居民住宅区，组织居民群众，面对面讲解电动自行车违规存放、充电的火灾危险性，普及消防安全常识；各村（居）委会、居民小区管理单位，每季度要组织消防培训、每半年开展应急演练，提升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逃生自救能力。
五、工作要求
（一）主动作为，加强统筹。各村（居）委会、相关单位要认真研究，主动作为，细化分解每个阶段任务目标，合理安排工作进度，严密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确保取得实效。

（二）认真履职，加强协作。各村（居）委会、相关单位要深刻认识此次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的现实作用，将专项整治工作作为有效预防和减少火灾事故的重要举措，将电动车停放充电设施建设纳入民生实事项目。要建立健全各部门间沟通协调和联合执法机制，切实形成部门工作合力。

（三）及时总结，建立机制。各村（居）委会、相关单位要及时总结电动车消防安全专项整治中的经验做法，固化形成长效机制，积极推广经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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